
厦门大学“至善奖教金”评选办法 

（2017 年 3 月修订） 

为激励师生秉承“自强不息，止于至善”之校训，奋发图

强，追求卓越，为鼓励和带动校友捐资兴学，支持母校发展，

我校吴世农教授捐出其 2010 年所获“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

奖”奖金作为首期经费，设立“至善奖教奖学金奖励基金”。
2012 年起，奖励基金每年取其收益，厦门大学按 1:1 比例配

套资金，共同设立“厦门大学至善奖教金”。 
一、 评选范围： 
凡本校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可申报本奖。 
二、评选条件： 
1.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、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道德品质

良好； 
2. 在教学、科研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学校作出贡

献； 
3. 此前曾获校奖教金者，须间隔两年，且有新的成果或

成绩方可申报。 
三、奖励名额： 
共 9 名，教学类 3 名，科研类 3 名，管理类 3 名，其中

教学类中 1 个名额指定给管理学院财务系教师，1 个指定给

管理学院其他系或中心教师；科研类中 1 个名额指定给管理

学院财务系教师，1 个指定给管理学院其他系或中心教师 
四、奖励办法： 
学校在当年的校庆期间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

（金额为每名 5000 元）。 



五、评选程序： 
1. 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申报表格，送交所在单位审查、

评选； 
2. 申报者所在单位将推荐人选的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

送交有关部处审核； 
3. 有关部处审核通过后送交校评奖委员会秘书组，由秘

书组提交校评奖委员会评定； 
4. 本奖每年在校庆期间评选一次。 
六、本评选办法由校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。 
七、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 
 


